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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类别（A） 

  

 

 

张行审函〔2019〕4号 

 

 

关于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 

第188号代表建议的办理意见 

 
高建琴代表： 

您好！对您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提出的第

188号《关于加强对一些民营企业为了逃避债务频繁变更法人和企

业名称管控的建议》，现答复如下： 

近年来，为防范企业虚假登记，以逃避债务为目的，恶意频

繁变更企业法人代表、名称等事项，我局采取了以下措施: 

一、通过信息共享形成部门间的双向联动机制 

（一）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各部门提供市场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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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的基本信息，其中包括变更信息（含变更事项、变更前内容、

变更后内容、变更日期）。 

（二）协助人民法院查询有关企业的设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

及原始资料（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已经公示的信息除外）；向税

务部门定期通报市场主体设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的情况。 

（三）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全国统一的信用信

息共享交换平台或专线传输等方式交换数据、共享信息，依法对

逃避债务的失信企业进行联合惩戒。 

（四）根据人民法院相关裁判文书和协助执行文书，限制市

场主体办理相关变更登记。 

二、对变更法人代表、股东等事项的登记资料严把审核关 

（一）企业变更法人代表、股东等事项的，应根据《公司登

记管理条例》和《市场主体登记提交材料规范》，向登记机关提交

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的书式材料，涉及到股东、法人代表权利、

义务的关键性资料，原则上得不容缺后补。 

（二）在形式审查的基础上，企业变更法定代表人、股东等

事项的，将对企业股东和法人代表启动真实意愿的实质审查，采

用线上实名验证和线下人工查验相结合的方式，审慎审查企业变

更（备案）时所涉及的相关自然人身份及其变更的真实意愿。 

（三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《失信企业协同监

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》的有关规定，限制非完全民事行为能

力人和失信人员担任公司高管及法人代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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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将进一步探索信息共享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，继续严把

审核关，协同监管、联合惩戒，有效防范失信企业恶意转移股权

和变更法人代表等达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，从而维护社会的公

平公正。 

衷心感谢并欢迎您再次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建议。 

 

    此复 

 

 

张家港市行政审批局   

  2019年 5月 27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联络工委，市政府

办公室。 

张家港市行政审批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5月 27日印发 


